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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缩短学时课程”会期的知情书面同意书




	学生：
	
	
	日期：
	

	学生 DOB： 
	
	
	居住区：
	

	学生年级：
	
	
	居住区学校：
	

	家长姓名：
	
	
	就读学校：
	

	资格
	☐符合“儿童筛检”条件
	☐符合 IDEA 条件
	☐符合第 504 条规定


学生开始“缩短学时课程”后，学校必须与小组召开会议，审查该计划。首次会议必须在学生开始“缩短学时课程”后25天至35天内举行。  

首次审查会议后，小组必须继续召开会议，以跟踪学生的进展。在学生参与“缩短学时课程”计划期间，此类会议必须至少每30天举行一次。  作为家长或养父母，您可以同意减少会议频率，但必须提供书面同意。 
即使您同意以每30天以下的频率召开会议，若您以书面形式要求召开会议讨论学生“缩短学时课程”计划，学生所在学校必须在收到该请求后14天内召开会议。
 
您可以同意将会议频率调整为低于标准的30天。若您如此选择，则所有后续会议必须至少：
· 对于IEP的学生，每 90 个历日召开一次。 
· 对于有 504 计划的学生，每年一次。 
· 对于就读于符合 ORS 第 338 章规定运营的虚拟公立特许学校、且切实获得该学校内大多数其他同年级非残障学生相同时数的教学和教育服务的学生，则每年召开一次会议。
· 根据 ORS 343.941 规定，在儿科护理机构接受教育服务的学生每年一次。

	 说明新的建议会议日程，包括下次预期会议的日期：





家长或养父母提交同意书
通过在下面签名，我确认自己已阅读、理解并同意上述声明。我会为我孩子提交上述会议时间表的知情书面同意书。

	
	
	
	
	

	家长或养父母的姓名
	
	签名
	
	日期



家长或养父母拒绝提交同意书
通过在下面签名，我确认自己已阅读、理解并同意上述声明。我不会为我孩子提交上述会议时间表的知情书面同意书。

	
	
	
	
	

	家长或养父母的姓名
	
	签名
	
	日期




免责声明：本档是俄勒冈州教育局（ODE）提供的样表，作为协助学区执行“缩短学时课程”计划的参考工具。其使用不具强制性。学区可选择使用此样表、自行编制样表或根据自己的特定需求对该样表进行改编，以确保符合所有州及联邦法律，包括 《美国残疾人法》(ADA)、《康复法》第 504 条和《残障人士教育法》(IDEA)。ODE 强烈建议各学区在制定与“缩短学时课程”相关的实施和记录程序时寻求法律咨询，以确保其实施方式符合州和联邦要求，并与当地情况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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